
青岛市水务管理局水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流程图
(简易程序)
 (
发现违法行为
根据监督检查发现或通过投诉、举报、上级机关交办、其他机关移送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线索，拟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、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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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
调查取证
当场调查违法事实，制作现场检查笔录、问询笔录
)

 (
告
  
知
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处罚内容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
)


 (
陈述、申辩
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，复核其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
)


 (
做出处罚决定
填写预定格式、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当场交付当事人，并告知其权利
)

 (
执
  
行
)

 (
结
  
案
)


